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办法
京技管〔2007〕113号
一、总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职工医疗保障水平，减轻职工医疗费用负担，根据《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北京市企业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不包括灵活就业人员)。

第三条  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基础上可以参加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

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的补助水平应与开发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二、补充医疗保险费

第四条  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实行区域统筹，单独列帐，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用人单位缴纳补充医疗保险费在本单位上一年度职工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从成本中列支。

第五条  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年度（以下简称保险年度）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保险年度缴费标准为非农业户籍职工每人420元、农业户籍职工每人180元。

用人单位应以当期本单位在开发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按年或月足额缴纳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费。不按时足额缴纳的，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资金不予支付其医疗费。

三、补充医疗保险费支付范围

第六条  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费主要用于以下范围费用的支付：

（一）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及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范围内：

1．门（急）诊医疗费用超过开发区补充医疗起付标准，应由个人负担的部分；

2．住院医疗费及特殊病门诊医疗费用中应由个人负担的部分；

（二）超过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的医疗费用；

（三）未列入《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范围的用人单位女职工，符合国家和本市计划生育规定的在生育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四）年度健康体检费用。

第七条  本补充医疗保险不予支付下列费用：

（一）非本人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但急诊除外；

（二）在非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

（三）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或者其他责任事故造成伤害的；

（四）因本人吸毒、打架斗殴或者因为其他违法行为造成伤害的；

（五）因自杀、自残、酗酒等原因进行治疗的；

（六）在国外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治疗的；

  （七）按照北京市和本办法规定应当由个人自付的；

（八）不符合《北京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

第八条  在一个保险年度内，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门（急）诊医疗费起付标准为450元，年度健康体检费支付标准为每人120元。

第九条  参加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的职工（以下简称参保人员）在一个保险年度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分别按下列办法支付：

（一）门(急)诊医疗费用

1.累计超过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费起付标准以上至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起付标准以下部分的费用，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为80%；

2.累计超过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起付标准以上应由个人负担部分的费用，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为80%；

按2%的缴费比例参加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其发生的医疗费超过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起付标准以上部分按40%予以支付；

3.累计超过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的费用，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为85%；

4．累计支付最高数额为2万元。 

（二）住院医疗费用及特殊病门诊医疗费用

1.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下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含个人账户支付部分)，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为90%；

2.累计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不含起付标准以下以及个人负担部分）以上的费用，按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与个人分担比例，应由个人负担的部分，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为90%；

3.累计超过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费用，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为95%；

4．累计支付最高数额为10万元。

（三）特殊照顾人员医疗费用

参加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或获得国务院、省（直辖市、自治区）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依照国家和本市规定享受医疗照顾的人员，经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其医疗费用按以下办法支付：

1．门（急）诊医疗费用累计超过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费起付标准及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应由个人负担的部分，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为95%，门（急）诊医疗费用累计支付最高数额为2.5万元；

2．住院医疗费用及累计超过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应由个人负担的部分，补充医疗保险报销为比例98%。住院医疗费用累计支付最高数额为15万元。

（四）生育医疗费用

未列入《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范围的用人单位女职工，符合国家和本市计划生育规定的在生育期间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参照《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有关规定，由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给予支付。

（五）年度健康体检费用

用人单位组织参保人员到定点医疗机构或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体检机构进行健康体检的费用，由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按规定标准给予报销。

四、补充医疗保险费用报销时限

第十条  开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收到用人单位医疗费用结算申请及有关材料后，应在2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结算，对符合规定的补充医疗保险费用予以支付。遇特殊情况需进一步调查的，可暂缓支付，但最长不得超过40个工作日。

五、组织管理与监督

第十一条  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是本区域内补充医疗保险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研究制定补充医疗保险的政策和发展规划，负责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贯彻实施，负责对开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的补充医疗保险费的收缴、审核、支付等工作的考核与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开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是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补充医疗保险费的收缴、审核、结算、管理和支付，定期编制补充医疗保险费预算、决算，编报会计统计报表，向用人单位和参保人员提供有关补充医疗保险的咨询、查询服务。

第十三条  开发区设立补充医疗保险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为非常设性监督机构，负责监督补充医疗保险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监督补充医疗保险费的收支、管理和核算，并对开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情况向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补充医疗保险监督委员会主任由开发区管委会主管领导担任。委员分别由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审计局、社会发展局、工会和企业代表担任。

开发区财政局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对补充医疗保险费的财务管理进行监督。

开发区审计局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定期对补充医疗保险费的基本收支、基金管理情况和报销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十四条  开发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监督委员会提供执行补充医疗保险政策、法规、规章的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制度建设的情况；补充医疗保险费的收支情况。财政、审计部门应定期向监督委员会汇报财政、审计部门对补充医疗保险费的监督情况。

六、附  则

第十五条  补充医疗保险费缴费标准、起付标准、支付标准、年度健康体检费支付标准需要调整时，由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批准。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02年4月25日发布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及2003年7月25日发布的《关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补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实施过程中有关问题处理办法的通知》（京技管[2003]128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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